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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后勤工作的通知 
 

各市教育（教体）局，各高等学校： 

为做好各级各类学校后勤管理、服务工作，切实维护学校和

师生利益，有效提升后勤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，现就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 

一、坚持学校后勤服务公益性原则 

各级教育行政部门、学校主管部门、各级各类学校要充分认

识做好后勤工作的重要意义，以满足师生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

工作目标，积极打造安全后勤、绿色后勤、高效后勤、温暖后勤，

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。坚持后勤服务公益性原则，牢固树立

后勤工作保障生活、保证安全、维护稳定、服务育人的宗旨，努

力将后勤服务打造成为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开展“三全

育人”工作的重要载体。 

二、积极改善学生生活环境 

全面落实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精神，积极推进绿色学校建设，

开展校园生活垃圾分类教育和管理，树立资源循环利用意识。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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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开展教室、办公场所、宿舍、食堂、厕所卫生清理以及校园绿

化提质、美化提效、文化提升等行动，创建绿色、文明、整洁、

舒适的校园环境。做好各类设施设备日常养护、维修，确保安全

运行、好用管用。按需开放生活设施设备，保障饮用、洗浴热水，

推进空调安装，努力提高学生生活环境的舒适度。科学设置快递

收发、洗衣、洗浴、饮水、充电等生活服务设施，满足师生多样

化需求。后勤设施建设、维修维护、设备购置等费用要列入学校

年度支出预算，不得通过经营方向师生转嫁费用。 

三、加强学校食堂运营管理 

鼓励学校食堂以自营为主；中小学校食堂确需引入社会力量

承包或委托经营的，需报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审批；严禁食堂承包

商转包、分租。对外承包或委托经营食堂实行“零租赁”，免收

管理费。严格落实大宗食品原材料集中统一采购，确保食品供应

安全，有效降低采购成本。落实政府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政策，

助力消费扶贫。科学合理调整菜品数量，注重膳食平衡和饭菜质

量，合理搭配高、中、低价位菜品，满足学生的不同需求。规范

价格确定机制，实行价格公示制度，成本核算要公开、透明，价

格调整要科学、规范。中小学校自营食堂历年累计结余控制在年

度收入的 3%以内，食堂结余应专项用于平抑原材料价格、改善

伙食质量等；高校要合理控制学生食堂（基本大伙）的毛利率，

统筹安排各项收入，足额提取价格平抑基金，适时启用溢价补贴，

确保饭菜质量不降、价格稳定。 

四、确保校园食品和饮用水安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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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要强化食品采购、验收、制作、销售全链条监督，建立

源头可溯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。定期对食堂、餐厅、超市等开展

食品安全检查，消除校园食品安全隐患。定期开展直饮水水质检

测并取得合格检测报告，使用自备水井的应定期检查水井周边环

境、加密水质检测频次，积极实施改造接入市政供水系统。定期

对直饮水等供水设备进行清洗消毒、更换内胆、滤芯，确保水质

达标、设备在安全有效期内运行。开展食源性疾病预防、食品安

全和营养健康知识教育，严防食源性疾病和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发

生。 

五、保障疫情防控时期校园物资供应 

学校要按照属地疫情防控工作要求，配足配齐防疫物资，定

期清理盘点现有防疫物资的品种、数量、保存状况，对超过保质

期或者已失效的物品，及时进行更新补充。学校要把保障校园生

活必需品安全、足量供应，纳入疫情防控应急预案，不断加强日

常生活物资保障，充分利用学校食堂、商业服务网点等场所，采

取有效措施确保供应充足、种类丰富、价格稳定，严厉打击借校

园封闭管理之机肆意提高日常生活物品价格现象。 

六、强化引入服务经营单位监管 

学校经综合研判确需引入服务经营单位开展后勤服务的，要

坚持面向师生提供的商品和服务，原则上以不高于校外市场价格

为前提，按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以竞争择优的方式引进

专业水平高、服务意识强、行业口碑好的服务单位，确保不加重

学生经济负担、不侵害学生切身利益。要通过定期开展专项检查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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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生满意度调查等多种方式，强化对引入的社会服务单位日常监

管。完善退出机制，对违反合作协议、参与不正当竞争、不接受

学校管理、师生满意度较低的社会服务单位，坚决终止合作协议，

清理出校园，切实保障学校和师生的合法权益。 

七、落实学校党委主体责任 

各级各类学校党委要高度重视学校后勤管理、服务工作，切

实落实后勤管理、服务党委主体责任。保持“书记、校长热线”

等师生诉求渠道实时畅通，并及时反馈、按时解决反映的问题。

要将后勤管理服务责任落实到具体部门、单位和个人，完善失责

追责问责机制。对造成不良影响或引发严重后果的，依法依规依

纪严肃追责问责；涉及违法犯罪的，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对校园

封闭期间校内学生生活用品肆意涨价行为，学校应及时将有关线

索移交市场价格监管部门进行调查处罚。对因后勤管理和后勤服

务不到位、监管不力，侵犯学生利益、造成社会不良影响的，要

按照管理权限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。各地各校要进一步

提高政治站位，统筹疫情防控和教育教学，统筹发展和安全，积

极营造良好氛围，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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